蒲江县中医医院
疫情防控扫码设备采购项目
采购书


     为切实贯彻执行国家和省卫计委关于医药采购管理工作的文件精神，加强对设施设备采购的管理，促进医院廉政建设，防范廉政风险，遏制和杜绝医药购销环节中的不正之风，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医院“三重一大”的文件精神，决定对扫码设备进行院内询价采购。本次采购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诚邀符合条件的企业参加。
一、招标主要内容：
	序号
	类别
	具体内容

	1
	项目名称
	疫情防控扫码设备采购项目

	2
	采购方联系人及咨询电话
	蒲江县中医医院
联系人：王 兰
电话：88556205

	3
	询价采购报名时间及地点
	时间：2021年1月26日至2月2日17:00（节假日除外）
地点：蒲江县中医医院设备科      

	4
	询价采购开标时间及地点
	开标时间：另行电话通知
地点：蒲江县中医医院行政三楼会议室

	5
	比选结果公示时间
	详见蒲江县中医医院官网       

	6
	采购合同签订时间
	公示期满后3日内签定合同      


二、投标方需提交资料要求：
1、应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
2、投标方需提供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税务登记证》等；公司法人对业务员的委托授权书、公司法人及业务员的身份证复印件、质量保证协议、售后服务等有效资质材料。（盖鲜章）。
3、投标方需提供拟供产品生产厂商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许可证》、《税务登记证》、《医疗器械注册证》、《医疗器械产品注册登记表》等有效资质材料。（盖鲜章）。
4、投标人在报名期限内到医院现场提交资质材料查验后进行报名，报价文件于开标当日带到现场，报价文件包括有效资质材料一式一份、采购报价单一式五份以及相关产品详细参数、彩页介绍等，密封并加盖鲜章。
5、本次招标采购不接受以他人名义或挂靠参与。
6、所投产品中标后，二类、三类医疗器械需要提供厂家出具的直接或者间接授权证明，接到医院通知一周内如果提供不出授权证明的，将作废标处理，且医院有权将该行为定性为恶意竞争捣乱行为，将该公司列入黑名单，不予该公司合作其他任何项目。
7、非医疗设备不用提供医疗设备相关证件。
三、招标采购报价须知
（一）报价单的要求
1、投标方报价单：报价单按医院提供电子表格顺序填写，不得随意改变报价单的格式，按照报价单序号分包逐一进行报价。（详见附件）
2、服务承诺：准确阐述投标方对本次采购项目质量保证措施和售后服务承诺。
（二）报价单中的各项内容的报价必须计算准确。若投标方未考虑周全或对采购书的误解而造成的少计费用等，采购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四、采购方式：
院内综合比选确定。
五、合同签订：
1、采购结束后，由医院在官网公布中标结果，如有异议，请到设备科咨询。
2、供货方应在采购方约定的时间内到采购方（蒲江县中医医院）签订合同，否则按自行放弃供货资格处理。
六、验收标准：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及招标文件内容进行验收。
七、付款方式：
验收合格后根据采购合同进行付款。
八、购销合同签订后供货方需承担以下责任：
（一）、履约责任
1、产品质量保证：所供入选产品必须符合国家食药监局对该类别医疗器械产品的质量要求；不得有假冒伪劣。供货方送货时，每一品种必须附有质量检验报告。
2、配送要求：合同签订后7天内，送到医院指定地点，并完成安装验收。
（二）违约责任
1、合同期内如因所供产品质量问题或送货不及时，耽误我院临床使用的，医院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
2、合同期内中选产品未按要求履行完成合同者，医院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
3、在所供产品使用过程中如经药品监督检查机构检查出假冒伪劣品种：
（1）承担由此产生的所有费用。
（2）若由此产生医疗纠纷、医疗事故，一切后果由供货方承担并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之规定赔偿。
（3）给采购方造成不良影响的，供货方需在市级以上新闻媒体公开道歉，消除由此给采购方造成的不良影响。
九、质量保证协议履行期间，若发生争议，双方协商不成时，可向采购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附件和本招标文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附件： 扫码设备采购报价单
                              2021年1月26日
 
附件：        
扫码设备采购报价单
	序号
	设备名称
	数量
	厂家品牌
	单价
（万元）
	总价
（万元）
	备注

	1
	普通扫码机
	1
	 
	 
	 
	可以扫描健康码，数据记录，并可以溯源

	2
	扫码测温
一体机
	1
	 
	 
	 
	具备健康码、身份证识别、测温、口罩检测、数据记录，并可以溯源

	 
	合计
	 
	 
	 
	 
	总价限价1.83万元


 
报价包含运输、安装、税费等需要采购方支付的所有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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